
授 權 書

授權人                向台灣士林地方法院所屬民間公證人吳其昀事務所聲請辦理租賃公證事件，因事不能親自到場。為此依據公證法第76條規定，提出本授權書，委任          （性別   ，民國     年
     月     日生，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住                                    ）為代理人，代理授權人到場提出公認證的聲請，並代簽署本事件的有關文件，特此委任。


租賃之特別授權約定：
一、授權人□同意□不同意代理人代為簽立租期逾二年之租賃契約。
二、授權人□同意□不同意於本租約定逕受強制執行條款，並同意由代理人於公證人面前代為表示授權人之上述意思表示：
□授權人為出租人，於租期屆滿或終止時，應返還押租金(保證金)，如不履行應逕受強制執行。
□授權人為承租人，應依約給付房租、違約金及其他應繳之費用，並於租期屆滿返還房屋，如不履行應逕受強制執行。





授權人
統一編號
住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提出本授權書時，須另附授權人的印鑑證明書。縣
市

二、授權人如果是公司，得提出下列文件以代替印鑑證明書：
(一)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最近六個月內所核發的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正本，與加蓋相同公司及其負責人印鑑章的影本。
(二)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正本核發後已逾六個月，除提出該表正本外，須再提出公司登記主管機關最近三個月內核發的公司設立（變更）登記事項表抄錄本及聲請抄錄或准予變更等相關證明文件。
(三)登記事項表若僅有公司印鑑章時，得另提出戶政機關所出具之負責人印鑑證明書替代。公證人如對授權之真正仍有疑慮，得依公證法第101條規定查證，或依公證法施行細則第54條規定，通知公司負責人本人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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